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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0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公告编号：临2004-005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 董事会审议 

（1）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的时间和方式：于会议召开十日前以通

讯方式通知。 

（3）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八人。 

（4） 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召集人：董事长。 

（5）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6） 会议审议通过了《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结果：同意四票，反对

零票，弃权零票，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于淑珉、周厚健、肖建

林、林澜回避表决。 

2、 独立董事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提前获悉本议案，同意本议案的内容，并提请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关联交易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定价结算政策遵循

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董

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3、 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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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二）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简称“关联方”）预计 2014 年度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97亿元（请

详见附件），并拟签署相关协议。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周厚健 

3、 注册资本：806,170,000元 

4、 住    所：青岛市东海西路17号 

5、 主营业务：国有资产委托营运；电视机、冰箱、冷柜、洗衣机、小

家电、影碟机、音响、广播电视设备、空调器、电子计算机、电话、通讯产品、

网络产品、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及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服务；技术开发，咨

询；自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按

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产权交易自营、经纪、信息服务；工业旅游；相关业

务培训；物业管理；有形资产租赁、不动产租赁。（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经营） 

（二） 关联方的财务情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22,703 万元、净资产 626,929 万元，

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 133,900 万元。 

（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是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四）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以及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经合理判断关联方具备支付能力、履约能力等，可以履行当期发生的货物、服务

及款项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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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 协议方 

甲方：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 生效条件：乙方股东大会批准 

（三） 有效期：3年 

（四） 交易原则 

1、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有权就合作业务进行具体协商，确定对方是否成

为己方的相关业务合作商。本协议的签署并不能够使对方在本协议期间成为己方

唯一的业务合作商，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

方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易的交易方。 

2、 本协议是双方就相关交易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双方按照协商确定的

交易原则另行签署具体的合作业务合同。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

具体履行本协议，并由双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上述具体业务

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四、 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一） 买卖及加工等业务的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服务的定价是参考

行业的定价水平，定价结算政策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经商业磋商确定。 

（二） 在关联方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贷款

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为

据。贴现利率不高于向本公司提供该服务的中国商业银行的贴现利率，以中国人

民银行的再贴现利率为基础参考市场水平确定。承兑汇票的手续费不高于同期中

国商业银行的手续费标准。结售汇服务水平（含汇率水平）不逊于向本公司提供

该服务的中国商业银行的服务水平（含汇率水平）。关联方向公司提供融资类业

务时，有权依据实际情况和业务需要，要求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和质押。 

（三） 进口业务主要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出口业务主要是参考目标市场

的市价及行业OEM产品的定价水平，定价结算政策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经商业

磋商确定。 

（四） 本协议约定之交易的付款方式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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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方式结算。 

五、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买卖、加工及服务等业务，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司的资源利用率，有

利于扩大销售规模和增加公司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地理区位

优势及其专业化的渠道和平台，降低公司重复投入的成本和风险，并进一步推

广产品品牌。 

（二） 本公司通过关联方的财务公司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提供

相对稳定的金融服务。 

（三） 进口业务是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专业的海外采购平台及其客户资

源，出口业务通过利用关联方已经搭建的海外销售渠道，为公司国际市场拓展

提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可以降低公司的海外运营成本和风险，有利于促进出

口业务的稳定发展和不断拓展。 

六、 附件目录 

（一） 董事会决议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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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14预计

金额（万元）  

 2013 实际

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采购（含

委 托 加

工） 

平板显示器件及其相关   1,420,634    919,947     38.00  

其他加工原材料、半成品、产

成品等 
     14,800     14,775       0.61  

销售（含

受 托 加

工） 

电视及其相关     833,390    561,306      19.71  

光纤到户接入设备及其相关      52,280     25,223      0.89  

其他加工原材料、半成品、产

成品等 
      7,200      7,111      0.25  

接受劳

务 

开发设计      10,328      5,157      0.22  

售后服务       4,779      2,697      0.12  

其他服务       7,898      5,049      0.22 

提供劳

务 

设备租赁       2,200      1,572      0.06  

后勤服务       5,300      5,203       0.18  

其他服务         220         19      0.00  

关联财

务公司 

存款（日终余额，含息）     360,000    275,982      94.03  

融资类业务（余额，可提供相

应的担保、抵押和质押） 
    200,000  104,488 100.00 

结售汇  50,000   4,671  59.97 

结算等代理类业务服务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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